
六安市林长制办公室文件
六林长办〔2018〕43 号

关于完善《六安市林长制工作规则》的通知

市级林长会议成员单位，各县区林长办：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级林长第二次会议及全市林长制改

革推进会议精神，进一步完善《六安市林长制工作规则》，

经市级总林长、副总林长同意，现将《六安市林长“巡林”

制度》、《六安市林长制信息工作制度（补充规定）》印发给

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六安市林长制办公室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六安市林长巡林制度

第一条 本制度所称的林长主要包括：市级总林长、副

总林长，总督察长、副总督察长、自然保护区督察长，市级

区域性林长、副林长，市级功能区林长、副林长，县区级各

林长，乡镇（街道、国有林场）林长，村（社区）级林长，

护林员。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的巡林是指林长到责任区域开展指

导、调研、调度、督察、检查、暗访、召开座谈会等活动，

发现问题立即协调解决。

第三条 林长是巡林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各级林长制办

公室、林长巡林组织单位负责具体工作。

第四条 巡林组织

1.市级总林长、副总林长和督察长巡林活动由市林长制

办公室按照频次要求负责组织。

2.市级区域性林长、功能区林长巡林活动由相应副林长

单位按照频次要求负责组织。

3.市级林长巡林前，巡林活动组织单位应理清责任林区

保护发展目标，工作推进要求以及拟提交林长巡林解决的有

关问题。

4.市级林长开展巡林活动，组织单位应提前告知相关地

区和部门，对接安排好巡林活动路线。相关地区和部门应梳



理林长制改革工作开展情况、下阶段工作打算，做好总结汇

报等准备工作。

第五条 巡林频次

1.市级林长：原则上至少每半年开展一次巡林活动。

2.县（区）级林长：原则上至少每季度开展一次巡林活

动。

3.乡镇（街道、国有林场）级林长：原则上至少每月开

展一次巡林活动。

4.村（社区）级林长：原则上至少每旬开展一次巡林活

动

5.护林员：原则上每天要例行巡林。

第六条 巡林内容

1.市级林长：总林长、总督察长负责督查调度全市林业

生态文明建设、城乡国土绿化、特色产业发展、森林资源保

护和发展工作，协调解决政策落实、制度供给、规划制定、

重大项目安排、公共产品及服务供给等重大问题；区域性林

长主要负责督促所联系区域及相关单位推进林长制改革和

落实“五绿”任务，协调解决区域森林资源保护与绿色发展

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组织对相关单位林长制工作任务完成

情况进行督查、调度、跟踪；功能区林长负责协调功能区原

有规划与林长制的统筹发展，把功能区打造成践行习近平总

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的特色载体，谋划建设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先行示范基地；督察长负责全市重点生态区域的保护监

督、督察，重点督察全市林业、生态相关法律法规执行、落



实情况，生态环境损害、自然资源资产损毁等恢复修复情况，

根据需要，积极推进责任区域内森林资源保护利用管理立法

工作。

2.县（区）级林长：负责县区级林长制改革的督导调度、

工作协调、政策供给、资金投入、要素保障等工作。负责创

新推进措施，收集、研究、解决林长制改革推进中存在的问

题，总结、上报存在的困难及取得的经验成效。

3.乡镇（街道、国有林场）级林长：巡察“五绿”任务

落实、目标完成情况、辖区内林业生态保护与发展中存在问

题，负责保障和优化基层林业发展环境。

4.村级林长：重点巡察辖区内生态护林员履职情况和在

造林绿化、森林抚育、森林防火、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野生

动植物保护、古树名木保护、林木林地资源保护等方面存在

的问题，并及时向乡镇林长报告。同时加强护林防火、反盗

猎盗伐滥伐等政策宣传，积极推动将生态保护理念纳入村规

民约和乡村文明建设内容。

5.护林员：完成村级林长交办的巡林任务，发现破坏森

林资源行为或突发事件及时制止、上报，保证责任区域巡林

无死角。

第七条 巡林记录

1.各级林长制办公室要建立林长巡林档案，林长巡林记

录应做到“一长一档”。

2.各级林长巡林活动的组织单位要建立巡林日志，要将

巡林记录单、巡林通知、反馈问题清单、任务落实情况、信



息影像等资料及时整理归档，并报同级林长制办公室备案。

第八条 督察考核

1.市级林长制督察单位将针对各县区林长巡林活动履

职情况进行不定期督察，督察情况以通报形式报市级林长。

2.林长巡林履职情况纳入林长制改革工作考核内容。

第九条 本制度由市林长制办公室负责解释，自印发之

日起执行。



六安市林长制信息工作制度（补充规定）

第六条 建立林长制信息公开制度

（一）公开内容

1.与林长制工作相关的政府、部门及行业发布的政策文

件、规章制度、技术标准和技术导则等；

2.每年初在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发布上一年度全市林

长制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国土绿化情况、森林资源保护发展

情况等；

3.林长制工作规划、计划、方案等；

4.全市林长制组织体系构建情况，主要包括林长名单、

职责、监督电话等；

5.林长制工作动态及成效；

6.林长制推进工作中的典型经验和做法；

7.与林长制相关的工程项目建设情况；

8.森林和湿地基本概况、保护发展目标等。

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事项，

或依法不应公开的事项，不予公开。

（二）公开方式

1.政府公报、政府门户网站、政务微博、微信公众号等；

2.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



3.召开新闻发布会；

4.政府、部门和行业有关的工作简报、通报；

5.依托市林业局网站，开辟林长制信息公开专栏；

6.利用公告、通告、公示牌；

7.其他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

（三）公开程序

按照“谁公开、谁把关”的原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

对拟公开信息进行审查后方可公开。

市林长制办公室负责推进、指导、协调、监督全市林长

制信息公开工作。

（四）公开时限

应公开的信息自该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

内对外公开。因法定事由不能按时公开的，待原因消除后依

规定对外公开。

抄送：各县区人民政府。

报：市级各林长，各督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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